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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管理服务平台学生

（评奖评优）功能说明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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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：

1、各学院辅导员用户需指定相关班级学生担任班级评议组角色（建

议与综合测评时保持一致，综测时已设置就不需要再设置，当变更时才需

要重新设置）。

2、学生角色主要功能：发起奖学金申请、查阅个人奖学金申请结果。

班级评议组角色主要功能：班里所有同学奖学金申请的初审。

辅导员角色主要功能：所带班级学生奖学金申请的终审。

学工书记角色主要功能：查阅所在学院的评奖评优详情。

3、各学院在认定学生综测成绩时，应当参照《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

奖学金评定办法》详见 2022版《学生手册》第 122-12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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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生评奖评优操作流程图

二、各角色用户使用说明

（一）学生用户

1、在奖学金评定学年内，学生可在“服务大厅—评奖评优—校设奖学金

申请”选择需要申请的奖学金项目发起申请。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证认证登

录学工系统（https://xgxt.hznu.edu.cn）或通过手机钉钉“微门户—常见应

用—学工服务—学工系统”进入，点击“服务大厅—评奖评优—校设奖学

金申请”。

【特别注意】

1.学生在进行评奖评优申请前，必须完成综合测评所有流程得到综合测评

的总成绩；

2.学生在选择申请的奖学金项目时，只有符合申请的所有条件方可进行下

一步，若不符合条件则无法进行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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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符合所选择的奖学金项目条件时，学生需要填写申请理由及上传附件，

并提交。

【特别注意】

1.学生在上传附件时，建议把所有佐证材料按申请理由顺序汇总好放在一

个 word里，上传一个 word 即可，可加快审核进度；

2.点击提交申请前，务必自行核对完所有提交材料，提交后不可撤回修改。

3、提交申请后，学生可在“服务大厅—评奖评优—奖学金申请结果”查

看审核状态（“进行中”表示班级评议组、辅导员尚未完成审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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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班级评议组

1、学生提交奖学金申请后，班级评议组会收到钉钉消息中心的推送提醒。

可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证认证登录学工系统（https://xgxt.hznu.edu.cn），或

通过手机钉钉“微门户—常见应用—学工服务—学工系统”进入。在系统

的首页可通过“评奖评优—奖学金审核”中查阅班级同学提交的申请。

2、查看学生提交申请的详情，填写办理意见，并点击“通过”或“不通

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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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审核完毕后，班级同学的奖学金申请可在“评奖评优—奖学金审核”

已办事项中查询，显示“进行中”表示该申请已提交至辅导员处审核。

（三）辅导员用户

1、班级评议组初审完学生的奖学金申请后，辅导员需要对学生申请进行

终审。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证认证登录学工系统（https://xgxt.hznu.edu.cn）

或通过手机钉钉“微门户—常见应用—学工服务—学工系统”进入，点击

“服务大厅—评奖评优—奖学金审核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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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查看学生提交申请的详情，填写办理意见，并点击“通过”或“不通

过”。

3、审核完毕后，就可看到流程全部结束，所有审批结果都可以在“奖学

金审核—办结事项”里查询到，有需要时还可一键导出数据。

（四）学工书记

1、所在学院所有班级完成综测后，学工书记可通过“评奖评优—综测排

名”查看各班详情，有需要时还可一键导出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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